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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州安保中等专业学校学生 

学业水平测试实施方案 

 

一、实施时间 

2016 年起实施，初次测试对象为 2014 年秋季入学的中

等职业学校学生。 

二、科目设置和测试方式 

学业水平测试包括公共基础、专业基础、专业技能三部

分。测试方法包括笔试、计算机考试、实际操作等。测试时

间一般安排在中等职业学校三年级上学期。 

（一）公共基础课程测试。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德育课

程（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创业、职业道德与法律、经济政治

与社会、哲学与人生）等科目采取笔试形式，计算机应用基

础科目采取计算机考试形式。 

（二）专业基础课程测试。主要包括各专业群应掌握的

专业基础知识。不同专业学生参加对应的专业基础课程综合

测试。物理、化学、地理、历史等基础课程，根据需要列入

专业基础课程综合测试范围。测试采取笔试形式。 

（三）专业技能测试。主要包括各专业应掌握的专业基

本技能。不同专业学生参加对应的专业技能测试。主要途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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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：与职业资格或执业资格证书考核鉴定相结合，认定相应

职业资格或执业资格鉴定成绩；与技能大赛相结合，按技能

大赛的级别及成绩评定等级；通过现场实际操作或应用信息

化综合实训平台进行技能测试。 

三、具体时间安排 

学业水平测试每年举行一次。报名时间一般安排在每年

9 月份第 3 周。测试时间一般安排在中等职业学校三年级上

学期，每年 11月份的第 2 周周六、周日开始进行。 

（一）公共基础课程测试。语文考试时间为 90 分钟，

数学、英语、德育测试时间为 75 分钟，计算机基础考试时

间为 60分钟。 

（二）专业基础课程测试。各专业基础课程综合考试时

间均为 120分钟。 

（三）专业技能测试时间依据专业特征予以确定。 

测试具体时间安排详见附件。 

 四、成绩评定 

（一）学业水平测试成绩评定。所有测试均采用 A、B、

C、D等级制评定成绩，学生达到 C 级以上等级为合格。原则

上按成绩评定等级，85分以上定为 A 级，70—84.9 分定为 B

级，60—69.9 分定为 C级，59.9分以下定为 D级。 

学生及毕业生均可申请多次参加测试，相同科目多次测

试以最高等级计算。学生学业水平测试成绩 5年有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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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其他考试成绩的转换。学生参加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部或全国行业协会组织的职业或执业资格鉴定，并取得

合格证书，可以根据证书的级别和鉴定成绩确定技能测试等

级。取得高级及以上职业资格证书可定为 A级；取得中级职

业资格证书，鉴定成绩“优”定为 A 级、“良”定为 B 级、“合

格”定为 C级；取得执业资格证书定为 A 级。学生在技能大

赛中获奖，可以根据技能大赛级别和成绩确定技能测试等

级。在省级以上技能大赛中获奖或获市级技能大赛一等奖、

二等奖可定为 A级，在市级技能大赛中获三等奖、优秀奖可

定为 B级。学生参加计算机、英语、语文等社会考试，成绩

转换办法由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业水平测试指导委员会审

核社会考试大纲后确定。学生同时参加社会考试和学业水平

测试的科目，以获得最高等级统计成绩。 

（三）学业水平测试成绩的确定。学生参加学业水平测

试后由各市教育行政部门颁发成绩证明书。公共基础课程各

科目、专业基础课程、专业技能均达 C级以上，为学业水平

测试合格。 

五、组织与管理 

（一）成立组织机构。成立省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业水

平测试指导委员会，该指导委员会由省、市教育行政管理部

门、招生考试部门、行业企业、教研机构、职业院校的专家、

学者和管理人员组成。委员会主任委员由省教育厅厅长担

任，副主任委员由省教育厅分管职业教育的厅领导、省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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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试院主要负责人、省教育科学研究院负责人担任，委员由

省教育厅、省教育考试院相关处室负责人、省教科院职业教

育与社会教育课程教材研究中心主任、各市教育局分管职业

教育的副局长、南京市职业教育教学研究室主任担任。委员

会下设基础课程及各专业学业水平测试研究组，研究组成员

主要由各市教研员及行业企业、职业院校的专家、学者和管

理人员人组成。委员会办公室设在省教育厅职业教育处。 

（二）制定大纲。由省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业水平测试

指导委员会依据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，制订公共基础课

程、专业基础课程、专业技能各测试科目测试大纲。学业水

平测试大纲经省教育厅批准后颁布实施。 

（三）开发题库。依据测试大纲，由考试命题部门逐步

建立各科目测试题库。 

（四）落实经费。省教育厅负责学业水平测试研究、大

纲制定、题库开发、考务与成绩管理系统建设及报名数据管

理、命题、制卷、阅卷、计分等经费的列支。各地教育行政

部门设立专项经费，用于保障本地学业水平测试报名、考试

组织和考点建设工作正常进行。 

（五）组织实施。公共基础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测试方

案的制定、制卷和评卷等工作在省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业水

平测试指导委员会指导下，由省教育考试院和省中等职业学

校学生学业水平测试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具体负责实施。考务

组织管理与协调工作由省教育考试院统一负责，各市教育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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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部门、招考系统负责具体实施。专业技能由市组织测试，

省抽查认可。 

（六）过程管理。省、市教育行政部门、招考系统按照

标准化考试的要求，切实加强质量管理、过程管理和目标管

理，以提高测试的效度和信度。加强学业水平测试命题、审

题、统计分析、试卷评价等环节的管理，保证各科试卷都能

满足预定的质量要求。客观性试题采用机器阅卷，主观性试

题采用网上阅卷，加强质量控制，保证评分具有较好的一致

性。按统一标准和要求设置考点、考场，测试时间、测试考

场的条件、测试指令、考场管理等每一环节均实行统一规范

的管理。 

（七）质量分析。省、市教育行政部门和职业教育教学

研究机构要按年度对职业学校学生学业水平测试结果进行

全面地分析与总结，撰写年度分析报告。充分发挥学业水平

测试对职业学校教学质量的监测和评价功能，及时向职业学

校反馈教学问题，推进职业学校教学改革，不断提升教学质

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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